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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郝彩涂料销售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发出第 号 行政

处罚决定书 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 向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缴纳罚

款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该决定书后至今未履行

上述决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催告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 故向你单位进行公告送达催告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日即视

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

向指定银行代收机构缴纳罚款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

对上述催告的内容 你单位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

如要求陈述 申辩的 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 申辩意见 逾期未提出的 则视

为放弃陈述 申辩权利

逾期不履行本通知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地 址 友谊路 号 室

联系电话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
年 月 日

公 告
上海司华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发出第 号 行政

处罚决定书 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 向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缴纳罚

款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该决定书后至今未履行

上述决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催告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 故向你单位进行公告送达催告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日即视

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

向指定银行代收机构缴纳罚款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

对上述催告的内容 你单位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

如要求陈述 申辩的 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 申辩意见 逾期未提出的 则视

为放弃陈述 申辩权利

逾期不履行本通知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地 址 友谊路 号 室

联系电话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
年 月 日

公 告
上海洪一展览制作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发出第 号 行政

处罚决定书 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 向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缴纳罚

款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该决定书后至今未履行

上述决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催告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 故向你单位进行公告送达催告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日即视

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

向指定银行代收机构缴纳罚款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

对上述催告的内容 你单位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

如要求陈述 申辩的 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 申辩意见 逾期未提出的 则视

为放弃陈述 申辩权利

逾期不履行本通知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地 址 友谊路 号 室

联系电话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
年 月 日

公 告

通讯员 刘少杰 摄影报道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经股东决定解散并已成立清算

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

注销 法人代表 王芳 请有

关债务债权人在 天内前来联

系 特此公告

经股东决议 决定注销 法人

代表 朱永忠 请有关债务债

权人在 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

公告

注 销 公 告


